
 1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报送 2016 年住院医师护士规范化培训 

招生计划及招生简章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计生委、两江新区社发局、万盛经开区卫

生计生局，委属（代管）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解放

军 324 医院、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 

根据 2016 年住院医师、护士规范化培训工作安排，经研究，

决定开展 2016 年住院医师、护士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西医）

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今年招生计划申报对象为各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及各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各住培协同基地将报送的需求计

划交所属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不再单独申报）。各

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在申报计划时，应注明本基地及

协同基地的各专业招生计划数（今年新申报成功的住培专业基

地，直接报送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事务管理办公室）。各护士

规范化培训基地计划由各基地直接报送至护士规范化培训事务

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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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要按照国家卫生计生

委新制定的 34 个专业及本基地经国家批准的专业基地报送（未

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或市卫生计生委批准的专业不得申报，即本基

地或协同基地中未经批准的专业均不得申报）。 

三、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要求，应加大全科、精神科、

儿科、妇产科规范化培训的力度，其中全科招生计划不低于本基

地招生总数的 20%。 

四、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为国家级全

科规范化培训基地，要以全科培养为重点，其全科招生计划不得

低于本基地招生总数的 80%。其他专业的招生计划作为协同单

位，向所属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申报，不得独立申报

其他专业招生计划。 

五、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招录计划由市卫生计生委直接

安排给相应的培训基地。 

六、请重庆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将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与住院医师、护士规范化培训并轨的招生计划报送市卫生

计生委。 

请各培训基地按附件要求，认真填报今年本基地各专业的招

生计划，并于 5 月 26 日前将招生计划及招生简章（国家基地及

协同单位）通过电子邮箱报送市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护士规范

化培训事务管理办公室，以便统一下达今年住院医师、护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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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基地招生计划。 

市卫生计生委联系人：魏婧靖、王伟，联系电话：67706518、

6770650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事务管理办公室联系人：彭清诺，联系

电话：63621100，电子邮箱：466943860@qq.com 

护士规范化培训事务管理办公室联系人唐文胜，联系电话：

67756176，电子邮箱：549217205@qq.com 

 

附件：1.2016 年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及在培

人数表（西医） 

      2.2016 年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及在培人

数表（西医）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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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招生计划及在培人数表 

（西医专业） 

 
填报医院名称（盖章）： 

序号 培训专业名称 
培训基地 
批准招生
人数 

在培人数 
2016 年 
申请招
生人数 

是否今年新申
报成功基地 

1 耳鼻咽喉科        

2 妇产科        

3 急诊科        

4 精神科        

5 康复医学科        

6 口腔全科        

7 麻醉科        

8 内  科        

9 皮肤科        

10 全科        

11 神经内科        

12 外  科        

13 眼  科        

14 检验医学科        

15 放射科        

16 临床病理科        

17 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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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儿外科        

19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20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21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22 外科（整形外科方向）     

23 骨科     

24 超声医学科     

25 核医学科     

26 放射遗传科     

27 放射肿瘤科     

28 口腔内科     

29 口腔颌面外科     

30 口腔修复科     

31 口腔正畸科     

32 口腔病理科     

33 口腔颌面影像科     

34 预防医学科     

 合   计     

 

备注：今年新申报成功基地“培训基地批准招生人数”和“在培人数”

两栏不填，在“是否今年新申报成功基地”中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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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重庆市护士规范化 
培训招生计划及在培人数表 

（西医专业） 

 
填报医院名称（盖章）： 

序号 培训专业名称 
培训基地 

批准招生人数 
在培人数 

2016 年 
申请招生人数 

1 普通专科       

2 口腔专科       
 合   计    

 

 

 

 

 

 

 

 

 

 

 


